南区街道中山市南区树涌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A地块低效工业用地改造方案
根据中山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专项规划和现行控制性详细规划，南区街道办事处拟对位于中山市南区树涌的中山市南区树涌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树涌经联社”）的低效工业用地进行改造，由树涌经联社作为改造主体，采取全面改造的改造方式。改造方案如下：

一、改造项目基本情况

（一）总体情况。

改造项目地块位于中山市南区树涌，北至丘陵与绿地，南至石岐河，东至建南二路，西至石岐河，用地面积1.6022公顷（16022平方米，折合24.03亩）。
标图入库情况。

改造地块因二调和最新年度地类为非建设用地以及2009年上盖物基地面积占比小于30%，不能纳入省“三旧”改造标图入库。
权属情况。

改造范围内全部属集体建设用地，土地用途为工业，改造涉及的土地已经确权、登记，集体土地使用证为中府集用（2013）第2600262号，为土地产权人中山市南区树涌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自2013年7月开始使用。
（四）土地现状情况。

改造范围内现有9幢建筑物，为土地产权人中山市南区树涌经济联合社自2013年7月开始使用，现有建筑面积约11000平方米，现状容积率0.68，上述建筑物均作工业用途所用，上述建筑物无规划报建手续，目前尚未拆除，改造前年产值200万元（亩均产值约8.32万元），年税收16万元（亩均税收约0.66万元）。根据《关于印发中山市工业用地综合评价方案的通知》（中山工改办〔2023〕7号）相关要求，认定改造地块属于低效工业用地。
改造地块不涉及抵押、闲置、历史文化资源要素、土壤环境潜在监管地块等情况。

（五）规划情况。

改造地块基本符合《中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已纳入《中山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专项规划（2020-2035）》。其中，改造地块在我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中安排城乡建设用地面积1.6022公顷（16022平方米，折合24.03亩），在《中山市南区街道北溪西片区（1707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一般修改（2023）》（中府函〔2023〕232号）中，规划一类工业用地1.4592公顷（14592.35平方米，折合21.89亩），城镇道路用地0.143公顷（1429.65平方米，折合2.14亩），规划容积率1.0-4.0，绿地率10%-15%，建筑密度为35%-60%，产业用房高度≤60米，特殊工艺除外；配套设施建筑高度≤100米。

改造地块位于“三区三线”城镇开发边界内，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森林资源等管控要求。

经核查，改造地块用地面积1.6022公顷（16022平方米，折合24.03亩）纳入本次改造范围，符合享受我市政策优惠要求。
二、改造意愿情况
改造意愿

改造地块涉及中山市南区树涌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1个权利主体，南区街道办事处按照法律法规及我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政策规定，就改造范围、土地现状、改造主体及拟改造情况等事项充分征求上述农民集体的改造意愿，拟于近期开展村民股东代表表决，将涉及土地、房屋纳入改造范围。

安置补偿情况

该改造项目不涉及安置补偿情况。

三、改造主体及拟改造情况
根据有关规划要求，改造项目严格按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管控要求实施建设。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属公益公建用地部分，日后政府需规划开发建设时，具体补偿标准参照届时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改造项目拟采取土地产权人自主改造方式，由树涌经联社作为改造主体，实施全面改造。改造后将用于工业（先进制造、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医疗器械、电子元器件、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基础上，容积率不小于2.22，新建计容建筑面积不小于35586平方米，不保留原有建筑。项目不分割销售。
项目相关情况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山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2023年版）》、《中山市涉挥发性有机物项目环保管理规定》。改造后年产值将达到14418万元（亩均产值600万元/亩），年税收将达到360.45万元（亩均税收15万元/亩）。
四、资金筹措
开发主体拟投入资金12015万元（亩均投入500万元/亩），其中自有资金12015万元，合作单位投入0万元，银行借贷0万元，市场融资0万元等。
五．开发时序
项目开发周期为2年，不分期开发。开发时间拟为2024年12月30日前，竣工时间拟为2026年12月30日前，拟投入资金12015万元，拟建计容建筑面积35586平方米，主要实施2幢生产建设厂房和1幢配套宿舍楼。
六．实施监管
在项目实施监管协议中明确落实监管内容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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